
原标题：知识产权领域 7类行为被明确为失信行为 

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印发的《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信用管理规定》（以

下简称《规定》）明确将 7类行为依法依规列为失信行为。 

这些失信行为分别是：不以保护创新为目的的非正常专利申请行为；恶意商

标注册申请行为；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从事专利、商标代理并受到国家知识产权

局行政处罚的行为；提交虚假材料或隐瞒重要事实申请行政确认的行为；适用信

用承诺被认定承诺不实或未履行承诺的行为；对作出的行政处罚、行政裁决等，

有履行能力但拒不履行、逃避执行的行为；其他被列入知识产权领域公共信用信

息具体条目且应被认定为失信的行为。 

《规定》同时明确，存在非正常专利申请行为，但能够及时纠正、主动消除

后果的，可以不被认定为失信行为，以进一步引导非正常专利申请人积极纠错。 

根据《规定》，国家知识产权局将从信用管理角度出发，对失信主体实施以

下管理措施：对财政性资金项目申请予以从严审批；对专利、商标有关费用减缴、

优先审查等优惠政策和便利措施予以从严审批；取消国家知识产权局评优评先参

评资格；取消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和优势企业申报资格，取消中国专利奖等奖项申

报资格；列为重点监管对象，提高检查频次，依法严格监管；不适用信用承诺制；

依据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党中央、国务院政策文件应采取的其他管理措施。 

为鼓励失信主体主动纠正错误、积极消除后果，《规定》还明确，主体被认

定存在失信行为满 6个月，已纠正失信行为、履行相关义务、主动消除有关后果，

且没有再次被认定存在失信行为的，可以向失信行为认定部门提交信用修复申请

书及相关证明材料申请信用修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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